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飞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双飞股份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核查，

具体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四川双飞虹精密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双飞虹”）

根据日常经营需求，需向关联方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茂

晟”）销售轴瓦等产品，预计 2022年度该关联交易金额（含税）不超过 1,500万

元。 

公司于 2022年 9月 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审议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 2022年度日常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交易单位 交易内容 
交易定价 

原则 

2022 年预

计金额 

（不含税） 

截止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不含

税） 

上年度发

生金额 

（不含税）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成都茂晟 

轴瓦等产

品销售 
注 1 1,500 46.10 0.00 



注 1：根据双飞股份与成都茂晟签订的合资协议书，在相关客户转换过渡期间，四川双

飞虹按照其同类产品价格的 95%向成都茂晟销售，成都茂晟在此基础上加价 5%向特定客户

销售。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1年度，公司未与成都茂昇发生交易。 

四、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6CT6AG8Q 

3、住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柏合镇)翠柏路 168号 

4、法定代表人：魏晋金 

5、注册资本：3688万元人民币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17-06-27 

8、经营范围：制造、销售:轴承、轴承材料、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

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成都易天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88 100.00 

10、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192.61 



负债总额 2,245.40 

所有者权益 1,947.22 

项目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2,450.40 

净利润 -553.57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号：

亚会审字（2022）第 01590002号。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日常交易中能够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具有良好的

履约能力，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查询，成都茂晟未被列入失信执行

人名单。 

（三）发行人与嘉兴捷行的关系 

双飞股份持股四川双飞虹 66%，成都茂晟持股四川双飞虹 34%，本次四川

双飞虹向成都茂晟销售轴瓦等产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成都茂晟认定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交易内容及交易的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系按照公平、公正、有偿、自愿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交易条件平等，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

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

行为。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关联方将根据日常经营的实际需求签订相

关协议，协议将约定双方交易内容、定价方式、付款安排、权利义务等。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主要内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双飞虹

向成都茂晟销售轴瓦的产品，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双方之间的合作可以发挥各

自的优势，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的原则协商定价、公平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也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七、本次交易履行的内部程序 

（一）董事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公司2022年度与关联方成都茂晟滑动轴承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金额预计不超过1,500万元，是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监事会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依据公平交易的

原则，价格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经核查，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事项中涉及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

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2 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的程序完备，本

次交易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主要业务因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的可能性。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确认公司 2022 年度日常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

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意见，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以上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年度日常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建                   李惠凤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